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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开选聘专家的公告

常州商业秘密保护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成立于 2025 年 3 月，由常州

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、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三方共建。中心

秉承“促进创新、保护权益、增强意识、服务经济”宗旨，围绕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

和社会服务开展活动。为充分发挥专家在商业秘密保护中的支撑作用，现面向社会公

开选聘专家。

一、选聘原则

坚持公开选聘、自愿报名、单位推荐、择优遴选的原则，面向常州地区选聘技术

专家和法律专家。

二、选聘范围

常州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行业协会等相关领域的

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律人员均可申报。

三、选聘条件及方式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遵纪守法，工作态度严谨；

2.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备良好的科学技术素养、法律素养；

3.在先进制造与自动化、新能源及节能、新材料、生物与新医药技术领域和法学

学科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，或具有 10 年以上生产、设计、研发等工作经验，或具有

10 年以上法律执业工作经验，并且在所从事工作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技术人

员。

（二）不能参选的情形

1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2.曾受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，或者涉嫌违法违纪接受审查，尚未作出结论的；

3.曾被开除公职的，或者曾担任专家，被相关部门责令退出的；

4.不适合担任专家的其他情形。

（三）遴选方式





— 3 —

附件

常州商业秘密保护服务中心专家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

相片
民 族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毕业院校

学历/学位 所学专业

现从事专业
从事相关技术工

作年限

技术职称 职称取得时间

执业资格证书 证书取得时间

工作单位 职 务

单位性质
□高等院校 □科研机构 □事业单位

□企业 □行业协会 □其他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联系地址

此前已在哪些

单位担任专家

擅长技术领域

或专业(可多

选)

□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□新能源及节能

□新材料 □生物与新医药

□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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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简历

连续从事

相关技术

工作情况

主要业绩

研究成果

获奖情况

本人承诺

本人承诺：

上述填报信息均真实有效，遵守专家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，履

行相关保密义务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客观公正从事专家工作，如

有违反承诺情况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